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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惠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持股情况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 本次持股变动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投资者股份变动情况 

股东 

名称 

股份 

性质 

本次股份变动

前 
本次股份变动后 

变动

时间 

变动

方式 股数

（股） 

占股

本比

例 

股数

（股） 

占股本

比例 

浙江蓝

碧源

控股

集团

有限

公司 

合计持

有股份 

4,500,0

00 

13.56

4% 

2,640,0

00 

7.958% 2022

年 5 月

11日 

大宗

交易 

其中：

无限售

股份 

4,500,0

00 

13.56

4% 

2,640,0

00 

7.958% 

     有

限售股

份 

0 0.00% 0 0.00% 

 

       

浙江蓝

碧 源

文 化

创 意

合计持

有股份 

2,809,5

99 

8.46

9% 

4,669,5

99 

14.075% 2022

年 5 月

11日 

大宗

交易 

其中：

无限售

股份 

2,809,5

99 

8.46

9% 

4,669,5

99 

14.075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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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限

公司 

     有

限售股

份 

0 0.00% 0 0.00% 

 

       合计 合计持

有股份 

7,309,5

99 

22.03

3% 

7,309,5

99 

22.033% 2022

年 5 月

11日 

大宗

交易 

其中：

无限售

股份 

7,309,5

99 

22.03

3% 

7,309,5

99 

22.033% 

     有

限售股

份 

0 0% 0 0% 

 

        

 

2022年5月11日，浙江蓝碧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通过全国中小企业

股份转让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，增持股份1,860,000股，持股数量

由2,809,599股变为4,669,599股，持股比例由8.469%变为

14.075%。浙江蓝碧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

让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，减持股份1,860,000股，持股数量由

4,500,000股变为2,640,000股，持股比例由13.564%变为7.958%。

浙江蓝碧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系浙江蓝碧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

股子公司，系浙江蓝碧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。本次

交易前后, 浙江蓝碧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浙江蓝碧源文化创意

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惠同股份股份数量为7,309,599股，合计持股比

例22.033%。合计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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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投资者基本情况 

法人基本信息 

公司名称 浙江蓝碧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 彭希虎 

实际控制人 彭希虎 

成立日期 2009年 9月 17日 

注册资本（单位：元） 50,000,000 

住所/通讯地址 杭州市拱墅区美都广场商铺 17 号 

经营范围 
实业投资，纸张、文化用品、印刷材料

的销售，经营进出口业务 

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

股权结构 彭希虎持股 65%，施经羽持股 35%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693886288P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

对象 
否 

 

公司名称 浙江蓝碧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 陈钦祥 

实际控制人 彭希虎 

成立日期 2017年 9月 12日 

注册资本（单位：

元） 
65,000,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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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所/通讯地址 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牡丹亭东路 358号 

经营范围 
文化创意类纸制品的研发、加工、销售，造

纸原材料、化工材料的销售。 

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

股权结构 

浙江蓝碧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浙江蓝碧

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76.6154%股份, 遂昌县科

技创新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持股 22.3077%，朱雷荣持股 1.0769%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123MA2A0N6L25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

惩戒对象 
否 

 

二、 所涉及后续事项 

本次权益变动情况未导致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，未导致实际控

制人发生变化。  

 

本次股份变动不涉及投资者披露收购报告书、权益变动报告

书、要约收购报告书等。 

 

浙江惠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2年 5月 12日  


